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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出席董事

７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

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交易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２０１１－Ｌ１８

号公告。

二、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有限公司与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共同对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由于光明新丽的控股股东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的控股

股东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的全资附属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

时，关联方董事李国绅先生、孙建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

忠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

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合理，公司董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

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本项交易不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交易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２０１１－Ｌ１９

号公告。

三、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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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公司”）将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申请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

元借款，借款期限

１８

个月，利率为年利率

１５％

。 本公司拟为星泰公司该笔贷款全额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 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项交易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５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

１

号

５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唐军

注册资本：

５５１８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星泰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财务情况：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星泰公司经审计的财务状况如下，总资产

３

，

７２８

，

３９５

，

７１５．８

元、总负

债

２

，

６２６

，

９４２

，

１７５．６６

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流动负债总额

２

，

４２６

，

９４２

，

１７５．６６

元）、或有

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６１

，

６２４．２２

元，净资产

１

，

１０１

，

４５３

，

５４０．１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０３８

，

８７１

，

３５８．５９

元，利润总额

５８２

，

２３４

，

３６３．４２

元，净利润

４２４

，

９５３

，

６７１．６６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星泰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如下，总资产

３

，

６４７

，

８５８

，

３３０．２６

元、总负债

２

，

５３２

，

７１０

，

０３６．９９

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流动负债总额

２

，

３３２

，

７１０

，

０３６．９９

元），净资产

１

，

１１５

，

１４８

，

２９３．２７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９０

，

４２１

，

０２３．６１

元， 利润总额

１８

，

３２７

，

４１４．１２

元， 净利润

１３

，

６９４

，

７５３．１３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与中信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担保的主债权：星泰公司向中信信托申请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

１８

个月，利率为年利率

１５％

。

（

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

３

）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对债务人所拥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乙方实现

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

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

４

）保证期间：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星泰公司取得该笔银行借款，将用于星泰公司开发的“阳光上东”项目开发建设。 董事会认为，星泰公

司盈利状况良好，公司自身收入足以支付该笔银行借款还本付息，本公司为星泰公司该笔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发生损失的风险较小，因此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７５５

，

９９５

千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３２．０１％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均为

０

千元。

八、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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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瑞丰”） 拟与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共同签署《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

协议》”），双方将按在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新丽”）的原持股比例（

１０％

：

９０％

）共

同对光明新丽进行增资，将光明新丽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千元增至人民币

５５０

，

０００

千元。增资总金

额人民币

２５０

，

０００

千元， 其中， 北京瑞丰出资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千元，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出资人民币

２２５

，

０００

千

元。

由于光明新丽的控股股东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简称：

“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的控股股东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的全资附属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李国绅先生、孙建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

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合理，公司董事会

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此项交易不需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新加坡币

２．００

元

注册登记证书编号：

２００７１９７６４Ｋ

注册地址：

１６８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ａｄ

，

＃３７－０１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ｗｅ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６８９１２

（新加坡罗敏申路

１６８

号资

金大厦，

＃３７－０１

，邮区

０６８９１２

）

通讯地址：

１６８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Ｒｏａｄ

，

＃３７－０１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ｗｅｒ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６８９１２

（新加坡罗敏申路

１６８

号

资金大厦，

＃３７－０１

）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是专门为投资光明新丽事宜而设立的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净资产

－２

，

５４９

，

００２

美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现收入

０

美元， 净利润

－

２

，

４４４

，

１２７

美元。 （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年的年度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Ｒｅｃｏ Ｓｈｉｎｅ

的控股股东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的全资附属公

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对于光明新丽本次增资， 北京瑞丰以人民币现金缴付新增注册资本，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以美元现金缴

付新增注册资本；北京瑞丰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光明新丽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

１２

号创业中心

１

楼

Ｂ

区

１１９

室

法定代表人：吴晓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餐饮、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

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出租。 （涉及行业部

门审批的须先得到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股权结构：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持有光明新丽

９０％

的股权，北京瑞丰持有光明新丽

１０％

的股权。

本次增资后，光明新丽的股权结构保持不变

２

、光明新丽间接持有三个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天津东丽项目

天津东丽项目（以下简称“东丽项目”）为包括商业和住宅的综合开发项目。 东丽项目位于天津东丽经

济开发区二经路与二纬路交口，北临津塘公路，南临二纬路，西邻一经路，东抵二经路，总投资约为

１８

亿元。

东丽项目占地规模

１１．７１

万平方 米（其中商业

３

万平方米、住宅

８．７１

万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

２２．９４

万平 方米（其中商业地上

９

万平方米、住宅地上

１３．９４

万平方米）。 目前，东丽项目住宅和商业部

分都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处于开发在建工程中，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初，住宅部分已经销售的建筑面积约

４

万平米。

（

２

）天津十一经路商业项目

该物业位于于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街十一经路

７１

号，于

２００４

年开业，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建筑面积

３７

，

２２６．８１

平方米，主要用于商业租赁经营，主要承租方为华润万家超市。

（

３

）天津北辰商业项目

该物业位于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西，于

１９９９

年开业，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２０４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建筑面

积

２７

，

４７０．６１

平方米，主要用于商业租赁经营，承租方为华润万家超市和家得宝建材超市。

３

、光明新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

８３７

，

２６０．４０

千元、负债总额

２８１

，

１０４．４９

千元、净资产

５５６

，

１５５．９１

千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８９２．５４

千元，净利润

－１１

，

１７０．９３

千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

８８１

，

５２１．８６

千元、负债总额

３２７

，

６６４．７５

千元、净资产

５５３

，

８５７．１１

千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４６３．２４

千元，净利润

－１

，

７４０．２４

千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１

、成交金额：按照双方在光明新丽的原持股比例增资，增资总金额人民币

２５０

，

０００

千元，其中，北京瑞

丰出资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千元，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出资人民币

２２５

，

０００

千元。 增资后双方在光明新丽的持股比例

保持不变。

２

、 支付方式： 在合资公司批准证书的签发之日， 光明新丽应通过传真方式向北京瑞丰和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发出要求缴付增资款的书面通知。北京瑞丰和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应自上述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

三十（

３０

）日内，一次性缴付各自应认缴的全部增资额。

３

、协议的成立及生效：本协议自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授权代表签字且有北京瑞丰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及加盖其法人公章之日起成立， 自北京瑞丰的控股股东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批准

并经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京瑞丰与

Ｒ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本次增资资金将用于天津东丽项目开发改造的资金需求， 通过开发改

造，将带来住宅部分物业的销售收入，提高商业部分物业的租金收入，将为本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Ｒｅｃｏ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ｔｅ． Ｌｔｄ．

及其附属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２５

，

０００

千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合理，公司董

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十二、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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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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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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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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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６

号二区

３３

号楼二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

于本公告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

２０１１－Ｌ１８

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Ｃ．

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Ｄ．

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７

层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周文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８３２７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５２８０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４

２

、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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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于（）的

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５．

对

１－４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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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进行网络投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４

：

００

召开现

场会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发布了《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应选择其中

的一种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业大厦多功能报

告厅。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华工科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选举华工科技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审议事项做出决议，其中第

１

项、第

２

项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

３

项、第

４

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须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必须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上述第

１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２

项、第

３

项议

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４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

开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１５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

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全天、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３

、登记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业大厦二楼，董事会办公

室。

传真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１６７

，联系人：安欣，邮编：

４３０２２３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８８

，投票简称为“华工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代表所有提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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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③

本次第

３

、

４

项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即：每位股东可投总票数等于股东所持股份乘以应选董、监事

人数的乘积数，每位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选票（乘积数）平均投向各位董、监事候选人、或投向某一位

董、监事候选人、或投向一位以上董、监事候选人、或任意分配给其有权选举的所有董、监事候选人。 股东

所投出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该股东拥有的投票数（乘积数），否则，该票作废。

董事的总票数为股东所持股份乘以应选董事人数的乘积数（即所持股份

×９

）；

监事的总票数为股东所持股份乘以应选监事人数的乘积数（即所持股份

×３

）。

④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应的申报股数

如下：

–"""""…ß"""" ¶""ƒ"˜"Œ–¤„"˚"

、‹""
１

„"

•·¶"
２

„"

˘œ¨¤
３

„"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

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以下网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会议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

（

４

）投票注意事项

①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

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②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

１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

其代行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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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

上述事项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表决权制，其中第

１

、

２

项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第

３

、

４

项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任一股东只能填

写一张表决票。

２．

本次第

３

、

４

项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即：每位股东可投总票数等于股东所持股份乘以应选董、监事

人数的乘积数，每位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选票（乘积数）平均投向各位董、监事候选人、或投向某一位

董、监事候选人、或投向一位以上董、监事候选人、或任意分配给其有权选举的所有董、监事候选人。 股东

所投出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该股东拥有的投票数（乘积数），否则，该票作废。

３．

董事的总票数为股东所持股份乘以应选董事人数的乘积数（即所持股份

×９

）；监事的总票数为股

东所持股份乘以应选监事人数的乘积数（即所持股份

×３

）；

４．

投票人只能表明“赞成”、“弃权”或“反对”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可不选的表决票无

效，按弃权处理。 如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则受托人（代理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书有效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1-073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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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3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

号阳光乌山荣域

A

区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241,574,2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0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国中星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1,574,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2

、律师姓名：陈敏、陈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交通银行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易方达

50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金、易方达价值

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

金、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沪深

300

指数基金、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联接基金、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和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基金。

二、活动时间

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15:00

期间，若有变动

,

本公司或交通银行将另行公告。

三、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适用基金的投资者，申购费率享有如下

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

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

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

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2．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交通银行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

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网上直销

赎回转认

/

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了方便投资者通过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网上直销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

式基金，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起开通赎回转认购和赎回转申购业务（上述两种业务以下

简称为

"

赎回转认

/

申购

"

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念及适用基金范围

赎回转认购业务，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用赎回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旗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资

金直接认购本公司处于募集期的基金。

赎回转申购业务，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用赎回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旗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资

金直接申购本公司

QDII

基金或注册登记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的基金，或用赎

回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QDII

基金或注册登记在中登公司的基金的资金直接申购本公司货币市场基金。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的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业务。

三、业务规则

1．

交易时间

本公司在投资者成功提交

"

赎回转认

/

申购

"

申请的当个有效申请日（

T

日）发起赎回基金的赎回申请，

并于赎回基金赎回款的划款日自动为投资者发起认

/

申购基金申请。 投资者认

/

申购基金的基金份额以认

/

申购申请发起日（即赎回基金赎回款划款日）的认

/

申购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按照本公司相关规定，赎回基金的赎回款划款日为投资者提交

"

赎回转认

/

申购

"

有效申请日（

T

日）后

的第

N

个工作日，一般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划款日为

T+1

日，股票型及债券型基金为

T+3

日，

QDII

基金为

T+

7

日（注册登记在中登公司的

QDII

基金为

T+8

日）。

2．

交易费率

办理

"

赎回转认购

"

业务，投资者需要支付赎回基金的赎回费和认购基金的认购费，赎回费和认购费按

基金的赎回费率、认购费率执行。 具体各基金赎回费率、认购费率参见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办理

"

赎回转申购

"

业务，投资者需要支付赎回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按基金赎回

费率执行；申购费率按

0.6%

执行，若申购基金的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该基金的

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具体各基金赎回费率、申购费率参见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3．

撤单的处理

投资者赎回基金的交易和认

/

申购基金的交易属捆绑交易，投资者可在提交

"

赎回转认

/

申购

"

申请的

当个有效申请日（

T

日）

15

：

00

前撤销赎回申请，成功撤销后，整个交易将统一取消。

根据

"

赎回转认购

"

指令发起的认购申请不允许撤单。

根据

"

赎回转申购

"

指令发起的申购申请在发起日（即赎回款划款日），投资者可在当日

15

：

00

前撤销该

申购申请，本公司将按申购撤单进行处理。

4．

交易失败的处理

只有当赎回交易全额确认成功，而且赎回确认的净赎回金额满足认

/

申购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最新公告中规

定的认

/

申购金额限制条件，且认

/

申购发起日认

/

申购基金处于可认

/

申购的状态，认

/

申购申请才会发起。

若发生赎回成功，认

/

申购申请不发起的情况，赎回资金将按一般赎回进行处理。

5．

注意事项

若认

/

申购基金发生比例配售，投资者根据

"

赎回转认

/

申购

"

发起的认

/

申购基金申请将按照该基金比

例配售相关程序处理。

本公告中业务规则构成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的补充条款。 未尽事宜，

参照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或其他业务规则。

四、本公告有关网上直销

"

赎回转认

/

申购

"

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咨询方式

网址：

http://www.efunds.com.cn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400 881 808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service@efunds.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

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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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进行基金投资，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协商，决定参加交通银行开展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

一、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

15:00

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15:00

期间。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151002

）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519668

）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519670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2

）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股票，基金代码：

519674

）

四、适用基金费率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

8

折优惠，但优惠费率

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按照原费率执行。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址：

www.bankcomm.com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galaxyasset.com

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1-025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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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披露《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011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024

号），核准本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同时收到《关于核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023

号），对本公司公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深发展

"

）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核准豁免本公司因认购深发展发行股份导致合计控制深发展

2,683,659,341

股股份， 约占深发展总股本的

52.38%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深发展亦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1

〕

1022

号），核准深发展向本公司发行

1,638,336,654

股股份购买本公司持有的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银行

"

）

7,825,181,106

股股份（约占平安银行总股本的

90.75%

）并向本公司募集

269,005.23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对上述获得批文事宜作出公告。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的审核意见以及中国证监会向深发展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101918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01918

号）以

及《关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反馈意见的函》（上市部函〔

2011

〕

141

号）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修订。

为便于投资者查阅，现将重组报告书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本公司出具承诺函：自评估基准日之次日至完成过户到本公司名下之日，认

购对价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由深发展享有，损失由本公司承担，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

一、本次交易中国平安

拟认购深发展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情况

/

第

6

小点

"

、

"

第一章 交易概述

/

二、本次交易方案核心内容

/

第

6

小点

"

以及

"

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四、《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担认

购对价资产过渡期间损失的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

；

2.

股份锁定。 本公司出具股份锁定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36

）个月

内，中国平安及关联机构不予转让中国平安及关联机构名下所拥有的全部深发展股票。 但是，在适用法律

许可的前提下，在中国平安关联机构（即在任何直接或间接控制中国平安、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平安控制、

与中国平安共同受他人控制的人）之间进行转让不受此限。 上述期限届满之后中国平安可按中国证监会

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处置该等新发行股份，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

一、本次交易中国平安拟认购深发展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情况

/

第

4

点

"

、

"

第一章 交易概述

/

二、本次交易方案核心内容

/

第

4

点

"

以及

"

第

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

第

9

点

"

；

3.

增加了商誉减值风险。 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

六、主要风险因素

/

（五）商誉减值风险

"

以及

"

第十

一章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因素

/

五、商誉减值风险

"

；

4.

更新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部审批及监管机构审批的情况。 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

五、本次

交易已经获得的政府部门审批

"

、

"

第一章 交易概述

/

五、本次交易的决策情况

/

（二）本次交易已经获

得的政府部门审批

"

；

5.

根据宏观经济及银行业最新变化，完善了宏观经济及行业相关风险因素；根据银行业变化及平安

银行

2010

年度实际盈利情况更新了与平安银行盈利预测有关的风险，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

六、主要风险

因素

"

以及

"

第十一章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因素

"

；

6.

更新披露了中国平安、平安银行及中国平安其他下属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数据及业务数据。详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四、中国平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五、中国平安主要财务指标

"

、

"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平安银行基本情况

/

（八）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九）最近三年经审计的

主要财务指标

"

以及

"

第八章 本次交易对中国平安的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一、本次交易前中国平安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

"

；

7.

更新披露了中国平安的总股本及工商变更情况。 详见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一、中国平安

的基本信息； 二、中国平安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

（三）中国平安的股权结构及前十大股东情况； 六、中国

平安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

8.

补充披露了中国平安本次交易前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详见

"

第十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

9.

对本次交易对中国平安的股权结构、财务状况及业务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完善。 详见

"

第八章 本次

交易对中国平安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三、中国平安完成交易后的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

势分析

"

；

10.

更新披露了深发展

2010

年度财务数据及业务数据。 详见

"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四、深发展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五、深发展主要财务数据和业务指标

"

、

"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深发展基本情况

/

（六）主要负债情况

"

、

"

第八章 本次交易对中国平安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二、交易标的

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

以及

"

第九章 财务会计信息

/

一、 深发展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报

表

"

；

11.

更新披露了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深发展的股权结构及主要下属企业的情况。详见

"

第三章 交易对

方基本情况

/

六、深发展的股权结构及下属企业情况

"

；

12.

更新披露了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深发展的主要资产权属状况以及对外担保情况。详见

"

第四章 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深发展基本情况

/

（四）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五）对外担保情况

"

；

13.

更新披露了平安银行的历史沿革、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股权结构等基本情况。 详见

"

第四章 交易

标的基本情况

/

二、平安银行基本情况

/

（二）历史沿革； （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六）租赁房产

"

；

14.

增加了平安银行两处无证房产及一处土地使用权的历史情况及解决措施。 详见

"

第四章 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

/

二、平安银行基本情况

/

（四）主要资产权属情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

15.

更新了平安银行对外投资。 详见

"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七）对外投资

"

；

16.

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发展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吸收合并平安银行等适用法律

所允许的方式实现

"

两行整合

"

。 如实施吸收合并交易，则平安银行的法人主体资格将注销，为进一步明确

吸收合并后前述盈利补偿安排的实施，深发展与中国平安特签署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平安银行（相关资产）盈利厘定方案》，以明确平安银行法人主体注销后有关年

度平安银行实际盈利数与平安银行盈利预测数之间的差异。 详见

"

重大事项提示

/

三、盈利预测及盈利预

测补偿

"

、

"

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

；

17.

补充披露两行整合工作进展及整合潜在风险。 详见

"

第十一章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因素

/

四、

公司整合风险

"

；

18.

鉴于本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文（证监许可

[2011]1024

号）、核

准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批文（证监许可

[2011]1023

号）及深发展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其向本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资金的批文（证监许可

[2011]1022

号），相应修改了有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

关表述，相关内容修改为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并删除了有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风险

提示。

修订后重组报告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sse.com.cn

）。 投资者在了解本次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的重组报告书全文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9

日


